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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微创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 2023 年度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武汉微创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微创光电”） 聘请的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和《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等有

关规定的要求，公司董事会对该审计报告涉及事项作如下说明： 

一、审计报告中非标准意见的内容 

1、国网四川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双碳绿色能源中心项目”款项 

2022 年，贵公司与国网四川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综能”）

就“双碳绿色能源中心项目”签订物资采购合同，合同总金额 774.22 万元，2022

年度贵公司确认该项目收入 685.15万元。2023 年 1月，贵公司与川综能就“双

碳绿色能源中心项目”补充签订物资采购合同，合同总金额 12,299.66 万元（含

之前合同金额）；2023 年 4月，贵公司与湖北省智慧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智慧数字”）就“双碳绿色能源中心项目”签订了两份物资采购合同，合

同总金额 7,437.95 万元，智慧数字的销售方也为川综能，贵公司承担该项目的

物资采购工作。 

2024 年 2 月，贵公司与川综能对以上“双碳绿色能源中心项目”的合同及

实际履约情况存在异议，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贵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1 日向

武汉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提起对川综能等公司涉嫌合同诈骗案立案，于

2024年 4月 26日已收到《立案告知书》。鉴于实际履约情况存在重大分歧，贵

公司未确认“双碳绿色能源中心项目”2023 年度收入，并对 2022年度确认收入



 

进行差错更正。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贵公司将涉及“双碳绿色能源中心项

目”的款项 167,742,642.23 元计入其他应收款，并全额计提坏账准备。就此事

项，董事长陈军、财务总监兼董秘王昀出具承诺书，愿意以持有的公司股票优先

用于补偿公司实际损失。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执行了检查、函证、访谈等审计程序，截止报告日，我们

无法就贵公司上述业务的真实性以及对其他应收款项全额计提坏账准备金额的

合理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也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该项金额进行调整。 

2、供应商视联动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货款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贵公司支付供应商视联动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货款余额 36,125,174.00 元。就此事项我们执行了检查、函证等审计程序，因

未取得回函且无法执行进一步的审计程序，我们无法就上述款项的可收回性获取

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也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已计提的坏账准备金额进行调

整。 

3、发出商品 

如财务报表附注五（七）所述，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贵公司存货中发

出商品 57,663,347.86 元，均系 2023 年度形成。针对发出商品，我们检查了相

关的采购合同、原始入账凭证以及对存货实施函证，因无法实施监盘程序，对其

存在性、权利和义务未能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二、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理由和依据 

（一）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水平 

在执行贵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工作时，计划阶段我们确定的财务报

表整体的重要性水平为 132.87 万元。因贵公司近两年税前利润波动较大，我们

采用营业收入作为基准，将该基准乘以 1%,由此计算得出的财务报表整体重要性

水平为 132.87万元。 

（二）出具非标意见的依据和理由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一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

见》第八条规定，当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保留意见：(1)

在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后，注册会计师认为错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对财务报



 

表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2)注册会计师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但认为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

的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 

广泛性，是描述错报影响的术语，用以说明错报对财务报表的影响，或者由

于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而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

生的影响。 

根据注册会计师的判断，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具有广泛性的情形包括下列方面： 

1、不限于对财务报表的特定要素、账户或项目产生影响； 

2、虽然仅对财务报表的特定要素、账户或项目产生影响，但这些要素、账

户或项目是或可能是财务报表的主要组成部分； 

3、当与披露相关时，产生的影响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至关重要。 

截止 2023年 12月 31日，上述保留事项可能涉及的金额占总资产比例情况： 

事项 影响 
可能涉及的最高金额

（元） 
占总资产的比例 

双碳绿色能源中心项

目款 

其他应收款及减值

损失 
已全额计提减值损失  

视联动力款项 
其他应收款及减值

损失 
32,512,656.60 4.27% 

发出商品 存货 57,663,347.86 7.56% 

合计  90,176,004.46 11.83% 

如上表所示，按照可能的最高影响数进行统计，但实际影响金额很可能低于

上述数据，上述可能的最高影响数合计占总资产（调整可能的影响数后）的比例

仍低于 50%，同时，上述保留事项影响的科目包括其他应收款、存货、信用减值

损失，因而，我们认为上述影响重大但不广泛。根据审计准则，我们对该事项发

表了保留意见。 

 

三、对报告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上述导致保留意见事项可能对贵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但

不具有广泛性。上述事项主要影响其他应收款、存货、信用减值损失等，由于我

们对发表保留意见的事项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我们无法确定该些事



 

项对贵公司 2023年 12月 31日的财务状况和 2023年度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具

体影响。 

 

四、公司董事会对该事项专项说明 

因其他应收款相关事项均尚在推进中，发出商品项目处于实施阶段致使无法

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判断公司管理层上述事项的判断是否恰当，大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严格按照谨慎性原则出具了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

事项的说明客观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对该审计意见无异议。同时，

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报告涉及事项对公司产生的影响，将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努

力消除审计报告中所涉及事项对公司的影响，以保证公司持续健康长久的发展， 

切实有效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同时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公司已采取及拟采取措施 

1、双碳绿色能源中心项目款 

2024 年 4 月 1 日向武汉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提起对川综能等公司涉

嫌合同诈骗案立案，于 2024 年 4 月 26 日已收到《立案告知书》。董事长陈军、

财务总监兼董秘王昀出具承诺书，愿意以持有的公司股票优先用于补偿公司实际

损失。公司将根据立案进展及时履行信批义务，并根据公安机关侦查情况，明确

损失金额，制定确实可行的弥补措施，尽快消除该事项的影响。 

2、视联动力款项 

公司已就该项目实施情况与视联动力开展商业谈判，促进项目尽快实施，加

快款项回收，改善现金流。 

3、发出商品 

发出商品主要为在实施中的工程项目，公司已获取部分重大项目业主方出具

的阶段性验收或计量报告，已覆盖发出商品金额的 70%以上。公司将加大项目实

施力度，尽快完成项目验收工作，确认项目收入消除该事项影响。 



 

 

 

武汉微创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4月 29日 


